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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天津市民政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天津市南开区养老中心、天津市标准化研究院、天津市南开区民政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左勇、辛庆正、常冠山、李雪军、王丽、金晔、张颖、何媛、朱津津、张敏、

徐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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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服务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与运行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养老服务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与运行的建设原则、功能要求、性能要求、安全要求、

平台维护运行等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养老服务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与运行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2239-2019  信息安全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居家养老服务组织（简称“服务组织”） home care service organization 

为居家老年人提供服务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 

4 建设原则 

在进行系统设计时，应遵守以下原则： 

—— 标准化与规范化原则：采用统一的标准与规范进行建设，老年人基本信息数据的采集、使用

应予以规范，保证全市范围的数据共享；  

—— 实用性原则：确定系统的实现方式、规模、功能时，考虑本市养老服务信息化管理的实际需

求，解决实际问题；  

—— 可扩展性原则：在此基础上开发、拓展其他业务系统的能力；  

—— 安全性和保密性原则：系统要进行合理地安全规划，数据安全上应考虑系统数据冗余和容错

能力，建立规范的数据备份和数据恢复机制；对养老业务数据要遵守国家相关保密要求，加

强用户授权和管理。 

5 功能要求 

5.1 系统构成 

系统主体包括养老数据管理、养老信息大数据分析、智慧养老服务、监测管理服务，具体如下： 

—— 养老数据管理主要功能包括老年人数据采集、养老数据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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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信息大数据分析主要功能包括数据分析及数据展示； 

—— 智慧养老服务主要功能包括门户网站、养老管理网站、服务组织网站、智能终端（老年人、

服务人员、监管人员）； 

—— 监测管理服务主要功能包括对呼叫中心、物联网平台的管理。 

5.2 养老数据管理 

5.2.1 老年人数据采集 

老年人基础数据来源主要包括：政府综合服务平台、公安部门、民政部门、养老机构等，通过比对、

分析、整理、归纳形成养老数据库。 

5.2.2 养老数据交互 

养老数据根据国家及本市养老政务要求，可与国家或各区进行数据对接。应具备自动搜集、比对、

过滤不符合条件数据的功能，应具备对数据追溯功能，避免误报，漏报。 

5.3 养老信息大数据分析 

5.3.1 数据分析 

基于养老数据，通过区域构成分析、同比环比分析等技术手段提供大数据决策支持。 

—— 区域构成分析包含但不限于：老年人年龄、老年人生活能力、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服务

项目区域分布； 

—— 同比环比分析包含但不限于：老年人数量、居家养老服务组织数量、居家养老服务人员数量、

居家养老服务需求量（含服务质量同比、环比情况，服务人数同比、环比情况）； 

—— 决策分析包含但不限于：基于数据分析和预测，为政府部门提供数据资源服务和决策支持。 

5.3.2 数据展示 

—— 养老业务数据统计展示包含但不限于：老年人信息、老年人补贴、服务项目、服务订单、服

务率、工时完成率、服务满意率； 

—— 养老服务资源数量展示包含但不限于：各类服务组织及服务人员数量； 

—— 养老服务数据展示包含但不限于：服务订单、服务客户人员、累计服务工时、服务质量评价

情况、排名靠前服务项目、各类服务占比、服务订单统计、养老呼叫服务； 

—— 养老统计数据展示包含但不限于：老年人居住情况、生活能力状况、经济收入、类型、所需

服务占比、不同年龄段所需的服务情况总览及所需服务类型总体数据； 

—— 养老补贴数据展示包含但不限于：建立补助参数管理功能，根据补贴对象的身份、类型等设

置补助标准，实现补贴资金的动态管理和补贴数据统计分析展示。 

5.4 智慧养老服务 

5.4.1 门户网站 

门户网站可包括门户首页、一站式服务、中心简介、政策法规、新闻通知、养生常识、优秀案例、

老年人活动等功能。 

5.4.2 后台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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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台管理包含但不限于： 

—— 系统管理：用户管理、角色管理、审批配置管理； 

—— 基础信息管理：行政区/街道/社区/网格等基础信息管理、服务机构管理、服务栏目管理、服

务类别管理、服务项目管理、养老服务组织管理、服务人员管理； 

—— 老年人档案管理：老年人信息管理、老年人评估信息管理、老年人优待证录入统计、补贴资

金发放(居家养老)、老年人账户管理； 

—— 审批管理：受理、审批、查询街道/社区提交的各项养老审批事项； 

—— 养老服务：提供统一的服务平台，包括前端养老门户和后端服务平台，具体流程参照附录 A； 

—— 物联网设备：包含但不限于智能定位、视频监控、传感监测等；  

—— 接口数据：各类老年人基础数据接口管理； 

—— 门户后台管理：对 5.4.1后台数据的管理。 

5.4.3 服务组织 

5.4.3.1 服务组织设置 

显示服务组织的基本信息，对服务组织上线管理、服务人员抢单管理等进行设置。 

5.4.3.2 服务人员管理 

用于服务组织管理服务人员，对服务人员进行增、删、改、查等操作。已录入的服务人员，可根据

记录的手机号、密码登录服务人员移动端。 

5.4.3.3 服务项目管理 

用于显示服务组织提供的服务项目。服务组织可以申请服务资质，设置服务组织所能提供的服务项

目，待审批通过后，可以向老年人用户提供服务范围内的订单服务。 

5.4.3.4 订单管理 

记录各类订单信息，监测订单状态、跟踪订单服务流程、处理异常订单、处理订单投诉等，便于服

务组织对订单进行系统化管理。 

5.4.4 智能终端 

智能终端包括老年人移动端、服务人员移动端、监管人员移动端。具体功能包含但不限于： 

—— 老年人移动端：预约服务、订单查询、个人设置、大字体、语音播放等适老化功能； 

—— 服务人员移动端：接单、订单查询、个人设置； 

—— 监管人员移动端：查看相关街道、社区的老年人信息及订单监督管理。 

5.5 监测管理服务 

5.5.1 呼叫中心 

呼叫中心功能包括：老年人一键呼叫管理、老年人服务订单的管理与监督、提供养老咨询类服务。 

5.5.2 物联网平台 

对智慧养老物联网进行信息集成与数据集成，提供物联网数据接入、管理、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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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性能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 在中等负载及网络环境许可下，各种操作的响应时间要求如下： 

 查询基础数据库（精确匹配）的响应时间不大于5秒； 

 查询单个数据主题的响应时间不大于5秒； 

 目录数据的本地查询响应时间不大于3秒； 

 查询统计报表（非实时统计）的响应时间不大于5秒； 

 数据服务系统的本地响应时间不应超过4秒，应用服务系统的响应时间不应超过10秒。 

—— 操作应急及管理业务时，系统平均负荷小于 50%；在正常运行状态下，负荷大于 70%的连续持

续时间不得超过 10分钟； 

—— 当数据量或业务量增加时，系统应具有良好的可伸缩性以满足对系统功能、性能的要求，系

统性能无明显下降； 

—— 系统发生故障时，应及时给出明确的故障信息，并记录故障日志，以便维护。 

7 安全要求 

应符合GB/T 22239-2019中第8章的要求。 

8 平台维护运行 

操作系统软件、数据库软件、中间件、工具软件等的运行维护，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 通过监控软件实时检测软件的运行状态； 

—— 定期检查软件是否正常运行； 

—— 及时进行系统升级、补丁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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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服务流程 

A.1 基本要求 

A.1.1 在为服务对象提供服务前，应形成相关服务协议。 

A.1.2 应统一受理服务，统一派单，形成受理、派单、服务提供、督办、投诉处理、跟踪回访闭环服

务流程，所有闭环服务流程均应在系统内留下操作痕迹，实现信息平台对居家养老服务的全过程管理。 

A.1.3 服务受理后，应为服务对象生成唯一识别码，服务人员上门服务时通过唯一识别码进行对接，

实现信息平台对居家养老服务的跟踪管理。 

A.2 受理 

A.2.1 呼叫中心受理服务对象通过呼叫终端、信息平台、移动终端等方式提交的服务需求。 

A.2.2 若为咨询服务类需求，可在线或电话直接答复；无法直接答复的问题，可协助联系相关部门。 

A.2.3 若为服务组织提供的服务，应对服务内容、服务要求、服务组织等进行初步判断。优先选择服

务对象指定的服务组织，若未指定服务组织则通过系统自动匹配最佳服务方案，选择服务组织，并生成

服务订单。 

A.3 派单 

A.3.1 对已生成的服务订单进行审核，审核内容主要包括： 

—— 服务需求内容是否描述清晰、完整； 

—— 订单内容语句是否描述清晰，有无错别字； 

—— 服务类型判定是否准确等。 

A.3.2 对不符合要求的订单及时进行修改，无误后通过信息平台派发至服务组织。 

A.4 服务提供 

A.4.1 服务组织接到服务订单后，应根据服务订单的要求选择和派出服务人员。 

A.4.2 服务人员上门服务时，应通过服务对象唯一识别码利用终端设备进行对接，启动服务过程，提

供相应的服务。 

A.4.3 服务结束后，服务人员应对服务过程进行记录，填写服务需求完成情况、服务结果等信息形成

服务回单，返回至信息平台。 

A.5 督办 

A.5.1 应对下列服务事项进行督办： 

—— 服务对象多次或集中反映的服务事项； 

—— 超过承诺服务时限未进行服务的事项； 

—— 服务对象对服务结果不满意的事项等。 

A.5.2 督办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电话沟通、网上平台催办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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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3 应对督办情况进行详细的记录，并作为服务评价内容。 

A.6 投诉处理 

A.6.1 呼叫中心接到服务对象投诉后，能够当时答复的应及时答复用户，并做好受理记录。不能立即

答复的，应向服务对象说明答复时限，并交由投诉处理人员处理。 

A.6.2 投诉处理人员应与服务对象、服务组织调查核实，收集必要的材料，并根据调查结果和处理依

据提出初步处理意见。 

A.6.3 投诉处理人员应以满足投诉者合理要求为准则，在规定的时限内，主动与投诉者联系，向其说

明调查情况，协商处理意见。 

A.6.4 投诉处理结束后，应形成完整的投诉处理过程记录。 

A.6.5 呼叫中心接到消费者协会、行业主管部门、媒体等转递投诉的，应给出投诉处理回复时限，按

照A.6.1—A.6.4规定的流程处理，并在承诺时限内向其回复处理结果。 

A.7 跟踪回访 

A.7.1 呼叫中心对流转至回访环节的服务订单进行审核，对不符合回单要求的订单及时与服务组织沟

通并安排二次派单。 

A.7.2 回访服务对象，了解服务需求是否解决，收集服务对象意见及建议，调查服务满意度，并准确

地将回访结果写入服务订单。 

A.7.3 对服务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时沟通，并持续跟踪，直至服务需求解决。 

 


